
臺北醫學大學學務處體育室運動代表隊評鑑作業流程圖 

 
一、上簽陳請說明校

代表隊評鑑活動 

二、召開校代表隊會議討論

評鑑日期及準備其相關事項 

三、通知評鑑委員評鑑日期

及評分方式 

 

四、評鑑當日準備場地布置及校

代表隊資料呈現等相關事宜 

五、收集評審委員評分單並

加總評分分數確定獎項 

六、公布得名之校代表隊並

擇期領獎 

七、擇期召開評鑑檢討會議 


